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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祥芝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祥芝镇
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渔业行政村、镇直各单位：

为建立健全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体系，压实船东（长）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渔船服务组织及渔业村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

任、渔业部门行业监管责任，根据《石狮市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

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狮安办〔2023〕17 号）通知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镇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及人事变动，对我镇渔船安全生产

网格化实施调整，并明确相关工作职责，请各有关单位、镇村包

石狮市祥芝镇人民政府文件

祥政〔2024〕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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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责任人认真遵照执行。

石狮市祥芝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2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3 —

祥芝镇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渔船安全生产责任，保障渔业行业作业人

员和人民群众生命、财产安全，建立健全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管

理责任机制，切实打通渔船安全生产监管"最后一公里"，有效遏

制渔业安全生产事故，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提升渔船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水平构建全覆盖

责任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闽安委办〔2023〕29 号），结合实际，特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全面落实各级部署要求，更好统筹发展和

安全，坚持“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，全面覆盖、无缝对接，落实

责任、强化监督”原则，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、精细化服务、

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，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、属地责任

和船东船长主体责任，有效延伸安全生产监管网络，确保各项责

任落实到“神经末梢”、各项措施落实到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（二）主要目标。根据“县、乡镇、村级”三级包干的渔船

网格化管理责任机制，有力有效落实“定人联船”，构建横向到边、

纵向到底的“定网、定格、定人、定责”无缝隙全覆盖责任体系，

实现全镇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全覆盖；健全完善权责明确、

协调有序、保障有力、监管严格、运行高效的渔船安全生产网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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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监管机制。

二、明确职责

（一）完善网格机制。建立健全全镇渔船安全生产网格管理

机制，依托渔船点验中心、船管站，村级依托村级组织、渔船组

织（公司）、渔业协会等。按照“市级统筹协调、乡镇配备管理、

村级使用监督”机制配备网格员，统筹使用现有综治网格员、渔

业协管员、船管员、渔业组织（公司）、渔业协会人员等兼职担任

（渔船点验中心点验人员不得兼任网格员）;村级根据实际需要设

置若干网格，每名网格员一般负责服务联系在册大中型渔船不超

过 20 艘或小型渔船不超过 30 艘。

（二）健全分级体系。强化镇、村管理网格，落实分级管理

制度，镇主要领导、村主干分别担任本级网格负责人。重点渔业

村网格负责人由镇挂村领导担任，确保形成统一布局、分级负责、

属地管理、覆盖全域的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责任体系。

（三）明晰职责分工。

1.祥芝镇渔业安全检查站的职责

一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、市农业农村局、镇渔业安全生产

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、部署和要求，对镇

渔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综合协调监管，积极配合镇渔业安全生产

工作领导小组做好事故调查、挂牌督办、追究责任及处理情况报

告。二是宣传贯彻渔业安全生产、涉外涉台政策法规，深入开展

好渔业安全生产宣传日、警示教育周等安全生产月系列宣传教育

活动，通过短信、微信、标语、公众号和约谈等方式进行宣传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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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；协助组织船东船长、职务船员、普通船员等人员参加培训工

作，提高船员持证上岗率。三是协助相关部门推进渔业船舶安全

生产标准化提升工作，加强对新造渔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

导、督促，对原达标渔船达标等级的巩固提升，及时掌握达标进

展情况，提高达标进度和质量。四是建立 24 小时应急值班制度，

强化与镇、村、执法中队的应急联动机制。五是督促海上作业渔

船 24 小时开启船舶自动识别（ AIS ）和北斗卫星一体化终端。

六是协助开展海上渔船应急救援救助工作，对渔船实施船位监控，

密切监视渔船动态，发现渔船有可能进入敏感海域或受台风影响

海域，在第一时间予以劝离，凡不听指令的立即通知渔船所属镇

包船、村包船责任人员，并进行船位跟踪，直到整改为止。七是

做好渔船及船员进行建档立卡，建立一船一档，做好渔船安全生

产风险分级管控，对新下水渔船必须纳入管理，张贴风险标识，

对渔船管控网格化责任人员整理、上交的各种报表材料认真做好

档案整理保管等。八是协助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第二中队、祥芝

海防所、海警、海事等涉海部门开展海上渔船安全管控渔船非法

载客行为，非法采捕行为"三无"船舶等各类执法行动。

2.祥芝镇渔业协会的职责

一是配合开展渔业安全生产、涉外涉台政策宣传教育工作。

二是及时化解和调解各类海事纠纷；协助组织船东船长、职务船

员、普通船员等人员参加培训工作。三是协助海洋与市农业综合

执法大队第二中队、祥芝海防所、海警、海事等涉海部门开展海

上渔船安全管控执法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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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祥芝中心渔港管理部门的职责

一是做好渔港港区及港区防汛、防火、防盗、交通、环境卫

生等管理工作。二是疏导渔船进港秩序，掌控渔港可容纳停泊渔

船容量的动态信息，引导停泊在港渔船，做好"防风防撞、防走锚

"，做到有序停泊。三是协助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第二中队、祥芝

海防所、海警、海事等涉海部门开展海上渔船安全管控执法行动。

4.镇渔业通讯服务站（岸台）的职责

一是建立 24 小时应急值班制度，强化与镇、村、执法中队的

应急联动机制。二是协助开展海上渔船应急救援救助工作，对渔

船实施船位监控，密切监视渔船动态，发现渔船有可能进入敏感

海域或受台风影响海域，在第一时间予以劝离，凡不听指令的立

即通知渔船所属镇包船、村包船责任人员，并进行船位跟踪，直

到整改为止。三是做好防抗台风预警通知，逐船通知渔船撤离台

风影响区域，做好通知登记，汇总各包船责任人员防抗台风工作

相关信息（通知回港避风、人员撤离记录及渔船具体避风地点）,

并向镇政府和市农业综合大队报告。

5.祥芝海防所的职责

一是开展渔业安全生产、涉外涉台政策宣传教育工作。二是

加强沿海边防治安管理，开展执法执勤工作。三是加强出海渔船

渔民的管控，对每艘渔船船上人员进行报备登记，做到船员身份、

数量清楚。四是联合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第二中队、海警、海事

等涉海部门开展海上渔船安全管控执法行动，依法查处渔船非法

载客行为、非法采捕行为、“三无”船舶等各类违法违规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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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祥芝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职责

依法查处、取缔无证修造船厂（点），打击陆上“三无”船舶

制造。

7.渔船管控网格化责任人员的职责

一是对辖区内渔船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，分片包船包人进行

管理，登船检查，建立一船一档档案，对重点渔船进行建档立卡，

实行入户谈话制度；责令船东、船主组织所属渔业船舶的船员参

加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的证书考试培训；落实村、船东、船长的

渔业船舶安全责任制，与船东、船长签订安全责任状。发放安全

生产告知书、台风期间返港避风通知书、禁止越界捕捞通知书、

敏感海域承诺书、敏感海域管控约谈、休渔期渔船进港休渔责任

状、通知书、禁止非法载客通知书等。二是敏感海域管控，严格

实行"网格化"管控，确保包船到人，责任到人，实时掌握人、船

动态，切实做到盯住船，管住人。要深入渔村，通过座谈会、入

户访谈，面对面说服教育，加强渔民法制宣传教育，提高渔民安

全稳定意识、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，算好政治账、经济账、

亲情账，认识到敏感海域作业的危害性、危险性，坚决杜绝发生

违法违规、越界捕捞行为，有效避免在涉台敏感水域与台方发生

纠纷和冲突，一旦发现有渔船赴敏感海域，第一时间入户约谈亲

属劝回，岸台示警呼叫（岸台确保 24 小时专人值守，值班电话：

88981588)，并及时报市农业农村局．市海渔应急指挥中心。三是

防抗台风工作。网格化管理责任人要通过电话、短信平台、入户

通知海上渔船回港避风，做好通知记录及渔船具体避风地点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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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至祥芝渔业通讯服务站。

三、强化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坚持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，定期研

究渔业安全工作，将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

内容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镇直各单位、沿海渔村要充分运用短

信、微信公众号、海报等媒介，通过“线上＋线下”等形式，大

力宣传全面推进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的目的、意义、目标、

措施等内容，营造浓厚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日常监管。镇直各单位、沿海渔村、网格化管理

责任人员按相关规定开展渔船安全生产检查，力争“尽职免责或

轻责”，避免“渎职追责”。

附件：祥芝镇渔船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责任人员名单

抄送：石狮市农业农村局。

祥芝镇党政办 2024 年 2 月 7 日印发


